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6號

上  訴  人  趙必孝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元晴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維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原名高苑科技大

            學）   

法定代理人  陳天惠  

訴訟代理人  林育如律師

            黃郁婷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光進  

            賴娟   

            陳詩其  

            黃秋香  

            龍雲華  

            賴秀鳳  

            廖運宏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 代理 人  彭立賢律師

被 上訴 人  畢效銘  

            林哲弘  

            王妗濰  

            陳蓬萱  

            江彥霆  

            柯慶宗  

            林建成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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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

月1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林秀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前為被上訴人高苑科技大學（於民國113年2月1日

起更名為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下稱高苑科

大）校長，原定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

止。詎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之第11屆第4

次會議中，依據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規定

作成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並請

求教育部給予「核准」之決定。教育部遂於111年8月9日

以臺教技（二）字第1110073998函，作成「自本部核准日

起生效一案，本部原則同意」之決定（下稱系爭處分）。

惟高苑科大董事會僅為高苑科大之內部機關，並無對外為

合法意思表示之能力，故高苑科大在不具備法定解聘事由

下，單方面僅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

董事會以法定出席與決議比例作成解聘校長決議，則高苑

科大董事會以其名義所為之行為，自不能認為合法，應屬

無效之法律行為；另教育部於法無明文授權下，竟立於行

使公權力之地位，對於系爭決議作成系爭處分，已因無法

律依據而違法。從而，系爭決議及系爭處分既有無效及違

法之情形，自不生解除上訴人高苑科大校長職務之法律效

果，且上訴人並無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下稱校

長選聘辦法）第7條所列之行為，高苑科大董事會依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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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解聘上訴人並非合法，因此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就校長

職務之聘任關係至112年2月28日之前仍存在，則高苑科大

仍應支給上訴人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之薪資共

計新台幣（下同）1,349,938元。

（二）另被上訴人陳光進、畢效銘、陳詩其、黃秋香、龍雲華、

賴娟、賴秀鳳、廖運宏、林哲弘、王妗濰、林秀英、陳蓬

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下稱陳光進等15人）為高

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成員，先後於111年5月4日、111年5

月31日、111年6月1日，以高苑科大董事會名義，分別透

過發表公開信、新聞稿或將之提供新聞記者、新聞網站撰

寫報導等使得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發布指涉上

訴人瀆職、濫用校長職權、治校無能等不實言論（如原證

9至原證12所載，下稱系爭言論），而依照一般客觀社會

觀感，可認系爭言論內容足使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

貶損，將造成上訴人日後遭受不必要之非議，嚴重毀損上

訴人名譽，且極大程度減損上訴人長期累積之社會上信

用，並使其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難認系爭言論係

單獨為了公共事務及高苑科大全體師生之利益，均已逾越

言論自由之範疇，乃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得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賠償非財產

上損害及於報紙刊登本案判決書主文以回復上訴人名譽。

（三）請求判決：（一）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二）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

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

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

分之主文各壹日。（四）第一項及第二項聲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給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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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本息部分，於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收受起訴

狀繕本前之遲延利息，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

贅述）。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高苑科大答辯：參酌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第41條第1

項及第3項之規定，學校法人原則上由「董事長」為對外

之代表人，僅於「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

決議」時，始例外由「校長」代表學校。又私立學校法雖

未直接規定「解聘校長」之通知應以何人擔任代表人，惟

基於被解聘者係校長，並非其他教職員，此時自應由董事

長對外擔任學校法人之代表人，則董事會決議「解聘校

長」，由董事長通知上訴人，程序當然合法。又上訴人於

111年4月28日遭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前之校長任期內，已

有5件確實導致高苑科大發生損害之事實發生，最嚴重者

為110學年度之菲律賓籍外國學生招生缺失，而上述各項

缺失，除經教育部先後發函予以糾正外，嗣後更遭教育部

列計為重大行政缺失，進而將高苑科大列為專案輔導學

校，暫不同意高苑科大於112學年度招收外籍生，致使高

苑科大遭受重大不當損害。而依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3項

之規定，「綜理校務」係以「校長」為代表人，故上訴人

確有「綜理校務」之義務，對於上述重大缺失及重大損

害，自應負起身為學校代表人即校長之責任，則董事會依

校長選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將上訴人予以解

聘，洵屬有理，依法有據。再者，高苑科大董事會向教育

部報告「校長解聘」乙事，並非在於請求教育部核准，僅

係為通知等語。

（二）陳光進、賴娟、陳詩其、賴秀鳳、廖運宏、黃秋香、龍雲

華等人答辯：上訴人所提原證9至14之信函、新聞稿及報

導，均非陳光進等人所製作，陳光進等人並未為侵害上訴

人名譽權之行為。況系爭言論皆涉及學校財務管理出現問

題，導致教育部介入輔導之爭議，由於上訴人自106年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擔任高苑科大校長，任職期間將近5年，而相關財務問題

皆發生於其任內，難免引發對其行政管理作為的合理質

疑。此類與學校營運、公共資源使用密切相關的議題，涉

及社會大眾與師生權益，應視為公共關注事項，具備「可

受公評」的性質，即便言詞較為苛薄，仍應屬憲法保障範

圍。此外，在上訴人任職期間，學校財務吃緊，列名教育

部專案輔導學校，新任董事就任後即需捐資協助發薪，據

此批評上訴人未能妥善運用經費，雖未完全正確，但實難

謂憑空捏造，是系爭言論難認已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侵

害。縱使系爭言論有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然系爭言論發

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

合理相信言論內容為真實，自合於刑法第310條所定不罰

之要件等語。　　　

（三）畢效銘、林哲弘、王妗濰、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

建成等人答辯：原證9、10、12所示之系爭言論，內容多

係以「董事會」名義出具，而非以被上訴人個人之名義為

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容有疑義；至於原證11所

示之系爭言論，亦非被上訴人個人對外接受採訪所發表之

意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亦有疑義。退步言之，

如認發布訊息之行為亦為董事個人之行為，然上訴人當時

任職大學校長，綜理校務涉及公益事項，具有社會教育之

影響力，當以最大容忍，接受董事會及社會大眾之檢視及

監督，且其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確有財務狀況顯著惡

化及遭教育部認定為專案輔導學校之事實，而系爭言論內

容，關於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財務運作支出浮濫、將5.4

億元校務基金揮霍、發薪不正常、學校被納專輔學校等意

見表達，均係基於客觀事實表達治校無能、德不配位等意

見，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難認被上訴人等

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上訴人社會評價之主觀意圖及不法

性，不具違法性。縱使認定系爭言論具有違法性，應斟酌

本案情形如有文字激盪澎湃之形容，容屬董事會監督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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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尚難動搖上訴人之名譽，縱有影響亦屬輕微，且除由

聯合報新聞網發布外，其餘言論發佈範圍有限，加以本件

判決書公示於司法院查詢網頁已使一般人處於共見共聞之

客觀狀態，應已足以回復其名譽，若仍不足回復名譽，刊

登判決主文於聯合報一日容為適當之處分。又如公開澄清

或其他適當處分已足以回復上訴人名譽，自不得再以名譽

受損為由，請求以金錢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惟如法院仍

認為有金錢賠償之情形，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實屬過高，應

予酌減等語。　　　

（四）林秀英答辯：系爭言論上並無林秀英之署名，而高苑科大

董事會對外行文或發表言論，僅須董事長陳光進簽章即得

為之，系爭言論至多僅能證明「高苑科大董事會」有上訴

人所主張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但卻無從證明林秀英有參與

或同意發表系爭言論，亦即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秀

英侵害上訴人名譽之行為，林秀英亦從未發表不實言論，

自無構成侵權行為之可言。其次，上訴人身為高苑科大之

校長，對於學校財務運作情況是否正常，攸關全體高苑科

大師生受教權與工作權，自屬可受公評之事，且上訴人於

106年至111年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學校之校務基金由

610,098,132 元縮減至9,645,988 元，顯然學校之財產確

遭消耗殆盡，方致被上訴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

幫助學校發放教師薪資，則上訴人未樽節開支致學校財務

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謂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所稱之

系爭言論，屬於對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應受言論自由之

保障，且系爭言論之內容難謂與事實不符。再者，憲法法

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業已闡明，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

段所謂「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

之情形，惟上訴人起訴之聲明仍以陳光進等人登報道歉作

為其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顯已違反上開憲法法庭所闡釋

之意旨，難謂可採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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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判決廢棄。（二）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

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

0,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陳

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

文各壹日。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3月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本屆任期自109

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

（二）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7月26日以苑科大董字第11107260

01號函檢附111年4月28日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第三度向教育部陳報已通過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

教育部以111年8月9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3998函覆，原

則同意。

（三）高苑科大董事會以111年8月10日苑科大董字第1110810004

號函，通知上訴人即刻解除其之高苑科大校長職務。

（四）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董事，並由陳光進

擔任董事長。　　

六、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苑科大解聘為不合法，應給付薪資

1,349,938元，有無理由？

　 1、按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7人至21人，並置董事長1人，

由董事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私立學校法第

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私立學校置校長1人，由學校法

人遴選符合法律規定之資格者，依各該法律規定聘任之。

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

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並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學

校。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1項、3項定有明文。又本校校長

之產生由本校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2至3人，送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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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校長之去職依私立

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高苑科大組織

規程第三章以下亦訂有明文（原審卷一第39頁）。又按校

長在任期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解聘。一、提

出書面辭職文件。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致學校遭受不

當之損害。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四、符合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邀

請相關人員或當事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經董事會決

議，先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再提董事會討論，高苑科技大

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訂有明文。

　 2、經查，高苑科大之校長係由董事會負責聘任、解聘，本件

上訴人經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董事會會議為解

聘校長決議，再由董事長擔任學校法人對外之代表人，通

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決議結果，合於前揭私立學校法及校

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之規定，程序應屬合法，合先說明。另

選任及解任之決定，既屬高苑科大董事會之權責，則解聘

校長之行為，即非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應可認定。又教

育部於111年8月9日函覆關於高苑科大依其董事會權責解

聘校長案件，僅屬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而為知悉之

意，並非對解聘校長之請求有所准駁等情，有教育部以11

2年11月24日臺教技㈡字第1120114861號函在卷可佐（原

審卷二第197頁），足認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為解聘上訴

人之決議，並無上訴人主張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是否違法

之爭議，亦可認定。

　 3、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第11屆第4次董

事會會議，以上訴人因107年度印尼學生學雜費補助、進

修部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短收、場地租借未經董

事會同意及離職教師占用校舍等事由，認上訴人有故意或

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事由，依據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

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等情，有上開

董事會議紀錄資料可佐（原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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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開會審議前已有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上訴人則於會

前提出關於上開議案事由的說明，此有高苑科大111年4月

27日苑科大秘字第1110212193號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二第

222至226頁），上訴人就上開函文說明內容亦自承係由其

交辦熟悉相關事件之職員進行調查後，逐步會簽層轉至上

訴人確認簽核（見原審卷二第364、368頁），足見上開說

明之內容確經上訴人確認無誤。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

及上訴人說明之內容，上訴人確已自承經會計主任於簽呈

建議不予補助已退學印尼籍學生後仍批示核准全額支付、

因車輛場地維護費短差金額與柯雅琪成立和解契約、未經

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

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實。

　 4、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並無董事會所指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

權益受損之情事，然查：

　　⑴高苑科大為鼓勵印尼籍學生來就學，故同意補助學生來台

機票及申請就學簽證等相關費用，由校方憑學生機票、簽

證等相關收據辦理補助支付，然研發處於107年9月28日請

款時，經人事主任林引玉提醒有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

補助，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情，有支出憑據

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03頁）。證人即時任會計主任林引

玉到庭證稱：當時研發處簽呈（原審卷二第227至228頁）

的金額是先將預算扣下來讓他們可以執行，但送出來核銷

時才會有名冊，我們才知道有這麼多退學生，我有問承辦

人員為何有這麼多退學生，因為我認為這些退學生已經不

在學校就讀，為何還要付這些費用，因為有疑問，所以我

有去問承辦人員，但承辦人員並未答覆我原因，只跟我說

研發長已經跟校長他們都談好了，但他們是誰我不清楚，

我跟承辦人講，我必須寫下我的意見，請你們送校長核可

後再依程序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7至448頁）。而依

107年9月28日會計憑證上記載（見原審卷二第203頁），

人事主任林引玉確有於憑證上記載「107/9/28經查學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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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陳鈞長核示辦理後續

撥款事宜」後，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語。則

上訴人決定印尼學生來臺就學事務費用補助事由，就已退

學之學生是否仍有由高苑科大補助付款之必要，在人事主

任建議扣除不予補助後，仍未加以查證、釐清，即逕予批

准全額支付，上開未扣除金額並經教育部以110年3月11日

臺教會（二）字第109171671號函要求高苑科大應積極辦

理向相關人員追繳不當領取及溢領款項（見原審卷二第20

1至202頁），自有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

　　⑵進修部於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係由訴外人即學務

處進修服務組訓輔專案人員柯雅琪負責收取，部分款項並

未全數繳交於學校出納組，致有短差512,850元，經會計

師查核帳列應收款項，然柯雅琪於110年9月16日與高苑科

大簽立和解書，由柯雅琪按月償還1,000元至153年2月止

等情，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偵字第14856號背信

案卷證在卷可參。又證人即時任人事主任衛芷言到庭證

稱：董事會前的調查會議中，由稽核鍾淑琴確定短少金額

為512,850元，校長告知我會計室要求他盡快處理，所以

我們就把柯雅琪跟另外一位李克強找來校長室，後來校長

在他的辦公室內關門與這兩位人員談，細節我不清楚，但

是之後校長談完告訴我，因為柯雅琪承擔的責任比較大，

校長勸柯雅琪分期將金額還給學校，請我跟柯雅琪協商分

期還款並成立和解契約的準備；因為柯雅琪似乎因為本事

件辭職離開學校，我就跟她約在校外談分期付款及和解細

節，當時她沒有工作，自己提出每月還款大約1,000元的

規劃，我認為金額太低，勸她多還，她說她如果找到工作

後會考慮；我有向校長報告柯雅琪表示每月僅還款1,000

元金額較低的部分，校長大概說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在辦

公室內勸說她要扛責任，柯雅琪才非常困難表示願意還

款，但她沒什麼錢，校長是說學校欠款已經列入應收帳款

有趕快追討的急迫性，故她願意還、能夠還，並簽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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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契約，對學校目前這筆帳來講是能夠盡快解決的方

式。於是我第3次就將文字打字印出給她看，她現場就簽

名，她簽完後我就將文件交給秘書室，由秘書室去交給校

長，由校長判斷是否同意或要如何後續處理，後續為何沒

有用印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5頁）。審酌

縱令考量責任釐清困難、訴訟時程延宕及柯雅琪清償能力

不佳等情狀，與柯雅琪和解時應有所退讓，然因高苑科大

自106學年度起至108學年度止，收支營運結果已連續3年

皆為短絀，上訴人就上開事項未同意全額支付，將增加高

苑科大之財務負擔，在承辦人員告知和解金額過低時，仍

同意以每月1,000元之方式和解，不惟每期還款金額過

低，還款期限尚長達42餘年，將令學校債權延宕40年始得

獲全數清償，上開和解條件確屬不合情理。上開和解條件

亦經教育部查明列計為缺失，並以111年7月21日臺教技

（二）字第1110070196號函文要求高苑科大檢討改善，並

記載：「…貴校明知40年始完成歸墊不合情理，惟仍簽訂

損及學校權益和解書之作為，請檢討後擬定具體可執行之

措施，並依本部111年6月29日臺教技（二）字第11123020

40號函意旨，由校長先予補足」等語。是上訴人上開同意

和解條件之行為，難謂對於學校財務無影響而不符解聘辦

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

　　⑶高苑科大董事會另以上訴人未經核准即出租6間宿舍給華

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有4

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2項事由作為解聘之事由。

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經上訴人確認無誤之說明內

容，上訴人對於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

間宿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由並不爭執

（見原審卷二第224至226頁），堪認與事實相符，上訴人

主張高苑科大就上開解聘事由並未舉證證明事實存在云

云，為不足採。而按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

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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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立

學校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係將宿舍借

用予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並收取清潔維護費，並非出

租宿舍等語。然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僅借用6間宿舍3個

月，卻須支出高達12萬2,700元之對價，確有以「清潔維

護費」名義規避上開法律規定，而脫免董事會及主管機關

監督之嫌疑，且陷學校財務有遭認定不合法之虞，應可認

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至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

究室之情事，因上訴人身為校長，負責校務之經營、管

理，對於上開占用行為自應積極、妥適處理，然上訴人擔

任校長多年，均未能及時、妥適處理，亦可認定有過失之

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

　　⑷此外，高苑科大董事會以上開事由為由，於111年4月28日

決議解聘上訴人後，經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教育部亦再

要求高苑科大董事會確實補正正當法律程序並提出調查證

據，復經教育部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提出之事證查核認定屬

實後，分別以111年6月9日臺教技（四）字第1110052968

號函及111年7月21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0196號函糾正，

並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所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表示同意，亦

有上開教育部函文可佐，亦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

之決議確實符合上開規定。是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董事會

解聘上訴人不合法等語，於法尚非有據。

　 5、綜上，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之校長聘任契約，自解聘決議

通知送達上訴人即生效力，兩造間之聘僱契約終止，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

止之薪資共計1,349,938元，即無理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人發表系爭言論行為，共同

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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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人格權受侵害

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

金。且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2項、

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

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

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

之妨害名譽罪相同，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

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

又按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

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

由發展，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發生衝突

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

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

論」之規定，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

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

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

行為一般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創設

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

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二者本未盡相

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

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

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

論，固仍受憲法之保障。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

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

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

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

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

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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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而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

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

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

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

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

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又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

為真，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發布之系爭言論，不

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等語，並提出111年5月4日致全校

教職員同仁的一封信、111年5月31日及111年6月1日高苑

科大董事會新聞稿、111年5月31日聯合新聞網之內容（即

原證9至12，見原審卷一第51至58頁）。然關於高苑科大

董事會方面之內容，雖有「董事會聽聞學校校長持續對董

事會污衊造謠」、「將5.4億校務基金揮霍殆盡」、「種

種事實證明趙校長已德不配位」、「不會是趙校長的提款

機」、「被趙校長透過記者會勒索捐資」等文字，然以上

開文件之全文以觀，均係就董事會於111年3月起上任後，

發現高苑科大財務運作不完善，致高苑科大需受教育部專

案輔導所衍生之爭議，上開文字敘述僅佔極少數之內容，

而上訴人自106年即開始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09年乃第

二度經董事會選聘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11年已將近5

年，而上訴人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確有前揭致高苑科

大權益受損之情事，上訴人與董事會復因校務經營與董事

捐資迭生爭執且互相透過媒體攻訐，則就上訴人對於高苑

科大之校務及財務運作情形為何，確實攸關全體高苑科大

師生之權益及高苑科大本身之去留，應為涉及公眾利益有

關之事件，核屬「可受公評之事」，依前揭說明，縱該等

有關意見陳述之言論過於尖酸刻薄，仍受憲法之保障。且

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校務基金不敷使用，又積

欠教職員薪資，經主管機關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名

單，陳光進等15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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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科大學校發放教師薪資，並經教育部限期捐資，益徵陳

光進等人陳述上訴人未樽節校務基金之開支等事實，致高

苑科大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認係屬故意虛構事

實，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上開「污衊造謠」、「揮

霍殆盡」、「德不配位」、「提款機」、「勒索捐資」等

意見表達，均係基於上開事實所為意見表達，容屬善意發

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是以，系爭言論應受言論自由之

保障，上訴人主張系爭言論侵害上訴人名譽，尚非可採。

　 3、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光進等15人以系爭言論共同侵害上訴

人名譽權，並無理由，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

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及遲延利息，並於報紙刊登本

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高苑科大應給

付薪資1,349,938元本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本息，並於報紙

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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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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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6號
上  訴  人  趙必孝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元晴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維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原名高苑科技大
            學）    
法定代理人  陳天惠  
訴訟代理人  林育如律師
            黃郁婷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光進  
            賴娟    
            陳詩其  
            黃秋香  
            龍雲華  
            賴秀鳳  
            廖運宏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 代理 人  彭立賢律師
被 上訴 人  畢效銘  
            林哲弘  
            王妗濰  
            陳蓬萱  
            江彥霆  
            柯慶宗  
            林建成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秀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林秀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前為被上訴人高苑科技大學（於民國113年2月1日起更名為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下稱高苑科大）校長，原定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詎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之第11屆第4次會議中，依據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規定作成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並請求教育部給予「核准」之決定。教育部遂於111年8月9日以臺教技（二）字第1110073998函，作成「自本部核准日起生效一案，本部原則同意」之決定（下稱系爭處分）。惟高苑科大董事會僅為高苑科大之內部機關，並無對外為合法意思表示之能力，故高苑科大在不具備法定解聘事由下，單方面僅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董事會以法定出席與決議比例作成解聘校長決議，則高苑科大董事會以其名義所為之行為，自不能認為合法，應屬無效之法律行為；另教育部於法無明文授權下，竟立於行使公權力之地位，對於系爭決議作成系爭處分，已因無法律依據而違法。從而，系爭決議及系爭處分既有無效及違法之情形，自不生解除上訴人高苑科大校長職務之法律效果，且上訴人並無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下稱校長選聘辦法）第7條所列之行為，高苑科大董事會依該規定解聘上訴人並非合法，因此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就校長職務之聘任關係至112年2月28日之前仍存在，則高苑科大仍應支給上訴人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之薪資共計新台幣（下同）1,349,938元。
（二）另被上訴人陳光進、畢效銘、陳詩其、黃秋香、龍雲華、賴娟、賴秀鳳、廖運宏、林哲弘、王妗濰、林秀英、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下稱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成員，先後於111年5月4日、111年5月31日、111年6月1日，以高苑科大董事會名義，分別透過發表公開信、新聞稿或將之提供新聞記者、新聞網站撰寫報導等使得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發布指涉上訴人瀆職、濫用校長職權、治校無能等不實言論（如原證9至原證12所載，下稱系爭言論），而依照一般客觀社會觀感，可認系爭言論內容足使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將造成上訴人日後遭受不必要之非議，嚴重毀損上訴人名譽，且極大程度減損上訴人長期累積之社會上信用，並使其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難認系爭言論係單獨為了公共事務及高苑科大全體師生之利益，均已逾越言論自由之範疇，乃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及於報紙刊登本案判決書主文以回復上訴人名譽。
（三）請求判決：（一）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文各壹日。（四）第一項及第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給付500,000元本息部分，於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收受起訴狀繕本前之遲延利息，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高苑科大答辯：參酌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學校法人原則上由「董事長」為對外之代表人，僅於「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時，始例外由「校長」代表學校。又私立學校法雖未直接規定「解聘校長」之通知應以何人擔任代表人，惟基於被解聘者係校長，並非其他教職員，此時自應由董事長對外擔任學校法人之代表人，則董事會決議「解聘校長」，由董事長通知上訴人，程序當然合法。又上訴人於111年4月28日遭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前之校長任期內，已有5件確實導致高苑科大發生損害之事實發生，最嚴重者為110學年度之菲律賓籍外國學生招生缺失，而上述各項缺失，除經教育部先後發函予以糾正外，嗣後更遭教育部列計為重大行政缺失，進而將高苑科大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暫不同意高苑科大於112學年度招收外籍生，致使高苑科大遭受重大不當損害。而依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綜理校務」係以「校長」為代表人，故上訴人確有「綜理校務」之義務，對於上述重大缺失及重大損害，自應負起身為學校代表人即校長之責任，則董事會依校長選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將上訴人予以解聘，洵屬有理，依法有據。再者，高苑科大董事會向教育部報告「校長解聘」乙事，並非在於請求教育部核准，僅係為通知等語。
（二）陳光進、賴娟、陳詩其、賴秀鳳、廖運宏、黃秋香、龍雲華等人答辯：上訴人所提原證9至14之信函、新聞稿及報導，均非陳光進等人所製作，陳光進等人並未為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行為。況系爭言論皆涉及學校財務管理出現問題，導致教育部介入輔導之爭議，由於上訴人自106年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任職期間將近5年，而相關財務問題皆發生於其任內，難免引發對其行政管理作為的合理質疑。此類與學校營運、公共資源使用密切相關的議題，涉及社會大眾與師生權益，應視為公共關注事項，具備「可受公評」的性質，即便言詞較為苛薄，仍應屬憲法保障範圍。此外，在上訴人任職期間，學校財務吃緊，列名教育部專案輔導學校，新任董事就任後即需捐資協助發薪，據此批評上訴人未能妥善運用經費，雖未完全正確，但實難謂憑空捏造，是系爭言論難認已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侵害。縱使系爭言論有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然系爭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言論內容為真實，自合於刑法第310條所定不罰之要件等語。　　　
（三）畢效銘、林哲弘、王妗濰、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等人答辯：原證9、10、12所示之系爭言論，內容多係以「董事會」名義出具，而非以被上訴人個人之名義為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容有疑義；至於原證11所示之系爭言論，亦非被上訴人個人對外接受採訪所發表之意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亦有疑義。退步言之，如認發布訊息之行為亦為董事個人之行為，然上訴人當時任職大學校長，綜理校務涉及公益事項，具有社會教育之影響力，當以最大容忍，接受董事會及社會大眾之檢視及監督，且其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確有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及遭教育部認定為專案輔導學校之事實，而系爭言論內容，關於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財務運作支出浮濫、將5.4億元校務基金揮霍、發薪不正常、學校被納專輔學校等意見表達，均係基於客觀事實表達治校無能、德不配位等意見，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難認被上訴人等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上訴人社會評價之主觀意圖及不法性，不具違法性。縱使認定系爭言論具有違法性，應斟酌本案情形如有文字激盪澎湃之形容，容屬董事會監督之範疇，尚難動搖上訴人之名譽，縱有影響亦屬輕微，且除由聯合報新聞網發布外，其餘言論發佈範圍有限，加以本件判決書公示於司法院查詢網頁已使一般人處於共見共聞之客觀狀態，應已足以回復其名譽，若仍不足回復名譽，刊登判決主文於聯合報一日容為適當之處分。又如公開澄清或其他適當處分已足以回復上訴人名譽，自不得再以名譽受損為由，請求以金錢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惟如法院仍認為有金錢賠償之情形，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實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　　　
（四）林秀英答辯：系爭言論上並無林秀英之署名，而高苑科大董事會對外行文或發表言論，僅須董事長陳光進簽章即得為之，系爭言論至多僅能證明「高苑科大董事會」有上訴人所主張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但卻無從證明林秀英有參與或同意發表系爭言論，亦即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秀英侵害上訴人名譽之行為，林秀英亦從未發表不實言論，自無構成侵權行為之可言。其次，上訴人身為高苑科大之校長，對於學校財務運作情況是否正常，攸關全體高苑科大師生受教權與工作權，自屬可受公評之事，且上訴人於106年至111年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學校之校務基金由610,098,132 元縮減至9,645,988 元，顯然學校之財產確遭消耗殆盡，方致被上訴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學校發放教師薪資，則上訴人未樽節開支致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謂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言論，屬於對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系爭言論之內容難謂與事實不符。再者，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業已闡明，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謂「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惟上訴人起訴之聲明仍以陳光進等人登報道歉作為其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顯已違反上開憲法法庭所闡釋之意旨，難謂可採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文各壹日。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3月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本屆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
（二）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7月26日以苑科大董字第1110726001號函檢附111年4月28日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紀錄，第三度向教育部陳報已通過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教育部以111年8月9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3998函覆，原則同意。
（三）高苑科大董事會以111年8月10日苑科大董字第1110810004號函，通知上訴人即刻解除其之高苑科大校長職務。
（四）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董事，並由陳光進擔任董事長。　　
六、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苑科大解聘為不合法，應給付薪資1,349,938元，有無理由？
　 1、按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7人至21人，並置董事長1人，由董事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私立學校置校長1人，由學校法人遴選符合法律規定之資格者，依各該法律規定聘任之。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並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學校。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1項、3項定有明文。又本校校長之產生由本校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2至3人，送請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高苑科大組織規程第三章以下亦訂有明文（原審卷一第39頁）。又按校長在任期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解聘。一、提出書面辭職文件。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致學校遭受不當之損害。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四、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當事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經董事會決議，先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再提董事會討論，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訂有明文。
　 2、經查，高苑科大之校長係由董事會負責聘任、解聘，本件上訴人經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董事會會議為解聘校長決議，再由董事長擔任學校法人對外之代表人，通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決議結果，合於前揭私立學校法及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之規定，程序應屬合法，合先說明。另選任及解任之決定，既屬高苑科大董事會之權責，則解聘校長之行為，即非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應可認定。又教育部於111年8月9日函覆關於高苑科大依其董事會權責解聘校長案件，僅屬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而為知悉之意，並非對解聘校長之請求有所准駁等情，有教育部以112年11月24日臺教技㈡字第1120114861號函在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97頁），足認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並無上訴人主張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爭議，亦可認定。
　 3、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以上訴人因107年度印尼學生學雜費補助、進修部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短收、場地租借未經董事會同意及離職教師占用校舍等事由，認上訴人有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事由，依據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資料可佐（原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而董事會開會審議前已有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上訴人則於會前提出關於上開議案事由的說明，此有高苑科大111年4月27日苑科大秘字第1110212193號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22至226頁），上訴人就上開函文說明內容亦自承係由其交辦熟悉相關事件之職員進行調查後，逐步會簽層轉至上訴人確認簽核（見原審卷二第364、368頁），足見上開說明之內容確經上訴人確認無誤。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上訴人說明之內容，上訴人確已自承經會計主任於簽呈建議不予補助已退學印尼籍學生後仍批示核准全額支付、因車輛場地維護費短差金額與柯雅琪成立和解契約、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實。
　 4、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並無董事會所指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然查：
　　⑴高苑科大為鼓勵印尼籍學生來就學，故同意補助學生來台機票及申請就學簽證等相關費用，由校方憑學生機票、簽證等相關收據辦理補助支付，然研發處於107年9月28日請款時，經人事主任林引玉提醒有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情，有支出憑據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03頁）。證人即時任會計主任林引玉到庭證稱：當時研發處簽呈（原審卷二第227至228頁）的金額是先將預算扣下來讓他們可以執行，但送出來核銷時才會有名冊，我們才知道有這麼多退學生，我有問承辦人員為何有這麼多退學生，因為我認為這些退學生已經不在學校就讀，為何還要付這些費用，因為有疑問，所以我有去問承辦人員，但承辦人員並未答覆我原因，只跟我說研發長已經跟校長他們都談好了，但他們是誰我不清楚，我跟承辦人講，我必須寫下我的意見，請你們送校長核可後再依程序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7至448頁）。而依107年9月28日會計憑證上記載（見原審卷二第203頁），人事主任林引玉確有於憑證上記載「107/9/28經查學籍系統計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陳鈞長核示辦理後續撥款事宜」後，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語。則上訴人決定印尼學生來臺就學事務費用補助事由，就已退學之學生是否仍有由高苑科大補助付款之必要，在人事主任建議扣除不予補助後，仍未加以查證、釐清，即逕予批准全額支付，上開未扣除金額並經教育部以110年3月11日臺教會（二）字第109171671號函要求高苑科大應積極辦理向相關人員追繳不當領取及溢領款項（見原審卷二第201至202頁），自有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
　　⑵進修部於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係由訴外人即學務處進修服務組訓輔專案人員柯雅琪負責收取，部分款項並未全數繳交於學校出納組，致有短差512,850元，經會計師查核帳列應收款項，然柯雅琪於110年9月16日與高苑科大簽立和解書，由柯雅琪按月償還1,000元至153年2月止等情，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偵字第14856號背信案卷證在卷可參。又證人即時任人事主任衛芷言到庭證稱：董事會前的調查會議中，由稽核鍾淑琴確定短少金額為512,850元，校長告知我會計室要求他盡快處理，所以我們就把柯雅琪跟另外一位李克強找來校長室，後來校長在他的辦公室內關門與這兩位人員談，細節我不清楚，但是之後校長談完告訴我，因為柯雅琪承擔的責任比較大，校長勸柯雅琪分期將金額還給學校，請我跟柯雅琪協商分期還款並成立和解契約的準備；因為柯雅琪似乎因為本事件辭職離開學校，我就跟她約在校外談分期付款及和解細節，當時她沒有工作，自己提出每月還款大約1,000元的規劃，我認為金額太低，勸她多還，她說她如果找到工作後會考慮；我有向校長報告柯雅琪表示每月僅還款1,000元金額較低的部分，校長大概說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在辦公室內勸說她要扛責任，柯雅琪才非常困難表示願意還款，但她沒什麼錢，校長是說學校欠款已經列入應收帳款有趕快追討的急迫性，故她願意還、能夠還，並簽字同意和解契約，對學校目前這筆帳來講是能夠盡快解決的方式。於是我第3次就將文字打字印出給她看，她現場就簽名，她簽完後我就將文件交給秘書室，由秘書室去交給校長，由校長判斷是否同意或要如何後續處理，後續為何沒有用印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5頁）。審酌縱令考量責任釐清困難、訴訟時程延宕及柯雅琪清償能力不佳等情狀，與柯雅琪和解時應有所退讓，然因高苑科大自106學年度起至108學年度止，收支營運結果已連續3年皆為短絀，上訴人就上開事項未同意全額支付，將增加高苑科大之財務負擔，在承辦人員告知和解金額過低時，仍同意以每月1,000元之方式和解，不惟每期還款金額過低，還款期限尚長達42餘年，將令學校債權延宕40年始得獲全數清償，上開和解條件確屬不合情理。上開和解條件亦經教育部查明列計為缺失，並以111年7月21日臺教技（二）字第1110070196號函文要求高苑科大檢討改善，並記載：「…貴校明知40年始完成歸墊不合情理，惟仍簽訂損及學校權益和解書之作為，請檢討後擬定具體可執行之措施，並依本部111年6月29日臺教技（二）字第1112302040號函意旨，由校長先予補足」等語。是上訴人上開同意和解條件之行為，難謂對於學校財務無影響而不符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
　　⑶高苑科大董事會另以上訴人未經核准即出租6間宿舍給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有4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2項事由作為解聘之事由。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經上訴人確認無誤之說明內容，上訴人對於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由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24至226頁），堪認與事實相符，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就上開解聘事由並未舉證證明事實存在云云，為不足採。而按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立學校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係將宿舍借用予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並收取清潔維護費，並非出租宿舍等語。然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僅借用6間宿舍3個月，卻須支出高達12萬2,700元之對價，確有以「清潔維護費」名義規避上開法律規定，而脫免董事會及主管機關監督之嫌疑，且陷學校財務有遭認定不合法之虞，應可認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至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之情事，因上訴人身為校長，負責校務之經營、管理，對於上開占用行為自應積極、妥適處理，然上訴人擔任校長多年，均未能及時、妥適處理，亦可認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
　　⑷此外，高苑科大董事會以上開事由為由，於111年4月28日決議解聘上訴人後，經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教育部亦再要求高苑科大董事會確實補正正當法律程序並提出調查證據，復經教育部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提出之事證查核認定屬實後，分別以111年6月9日臺教技（四）字第1110052968號函及111年7月21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0196號函糾正，並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所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表示同意，亦有上開教育部函文可佐，亦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之決議確實符合上開規定。是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不合法等語，於法尚非有據。
　 5、綜上，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之校長聘任契約，自解聘決議通知送達上訴人即生效力，兩造間之聘僱契約終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之薪資共計1,349,938元，即無理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人發表系爭言論行為，共同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且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妨害名譽罪相同，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又按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二者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固仍受憲法之保障。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又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發布之系爭言論，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等語，並提出111年5月4日致全校教職員同仁的一封信、111年5月31日及111年6月1日高苑科大董事會新聞稿、111年5月31日聯合新聞網之內容（即原證9至12，見原審卷一第51至58頁）。然關於高苑科大董事會方面之內容，雖有「董事會聽聞學校校長持續對董事會污衊造謠」、「將5.4億校務基金揮霍殆盡」、「種種事實證明趙校長已德不配位」、「不會是趙校長的提款機」、「被趙校長透過記者會勒索捐資」等文字，然以上開文件之全文以觀，均係就董事會於111年3月起上任後，發現高苑科大財務運作不完善，致高苑科大需受教育部專案輔導所衍生之爭議，上開文字敘述僅佔極少數之內容，而上訴人自106年即開始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09年乃第二度經董事會選聘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11年已將近5年，而上訴人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確有前揭致高苑科大權益受損之情事，上訴人與董事會復因校務經營與董事捐資迭生爭執且互相透過媒體攻訐，則就上訴人對於高苑科大之校務及財務運作情形為何，確實攸關全體高苑科大師生之權益及高苑科大本身之去留，應為涉及公眾利益有關之事件，核屬「可受公評之事」，依前揭說明，縱該等有關意見陳述之言論過於尖酸刻薄，仍受憲法之保障。且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校務基金不敷使用，又積欠教職員薪資，經主管機關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名單，陳光進等15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高苑科大學校發放教師薪資，並經教育部限期捐資，益徵陳光進等人陳述上訴人未樽節校務基金之開支等事實，致高苑科大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認係屬故意虛構事實，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上開「污衊造謠」、「揮霍殆盡」、「德不配位」、「提款機」、「勒索捐資」等意見表達，均係基於上開事實所為意見表達，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是以，系爭言論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上訴人主張系爭言論侵害上訴人名譽，尚非可採。
　 3、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光進等15人以系爭言論共同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並無理由，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及遲延利息，並於報紙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高苑科大應給付薪資1,349,938元本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本息，並於報紙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6號

上  訴  人  趙必孝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元晴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維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原名高苑科技大

            學）    

法定代理人  陳天惠  

訴訟代理人  林育如律師

            黃郁婷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光進  

            賴娟    

            陳詩其  

            黃秋香  

            龍雲華  

            賴秀鳳  

            廖運宏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 代理 人  彭立賢律師

被 上訴 人  畢效銘  

            林哲弘  

            王妗濰  

            陳蓬萱  

            江彥霆  

            柯慶宗  

            林建成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秀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

月1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林秀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前為被上訴人高苑科技大學（於民國113年2月1日

      起更名為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下稱高苑科大

      ）校長，原定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

      詎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之第11屆第4次會

      議中，依據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規定作成

      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並請求教

      育部給予「核准」之決定。教育部遂於111年8月9日以臺

      教技（二）字第1110073998函，作成「自本部核准日起生

      效一案，本部原則同意」之決定（下稱系爭處分）。惟高

      苑科大董事會僅為高苑科大之內部機關，並無對外為合法

      意思表示之能力，故高苑科大在不具備法定解聘事由下，

      單方面僅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董事

      會以法定出席與決議比例作成解聘校長決議，則高苑科大

      董事會以其名義所為之行為，自不能認為合法，應屬無效

      之法律行為；另教育部於法無明文授權下，竟立於行使公

      權力之地位，對於系爭決議作成系爭處分，已因無法律依

      據而違法。從而，系爭決議及系爭處分既有無效及違法之

      情形，自不生解除上訴人高苑科大校長職務之法律效果，

      且上訴人並無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下稱校長選

      聘辦法）第7條所列之行為，高苑科大董事會依該規定解

      聘上訴人並非合法，因此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就校長職務

      之聘任關係至112年2月28日之前仍存在，則高苑科大仍應

      支給上訴人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之薪資共計新

      台幣（下同）1,349,938元。

（二）另被上訴人陳光進、畢效銘、陳詩其、黃秋香、龍雲華、

      賴娟、賴秀鳳、廖運宏、林哲弘、王妗濰、林秀英、陳蓬

      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下稱陳光進等15人）為高

      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成員，先後於111年5月4日、111年5

      月31日、111年6月1日，以高苑科大董事會名義，分別透

      過發表公開信、新聞稿或將之提供新聞記者、新聞網站撰

      寫報導等使得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發布指涉上

      訴人瀆職、濫用校長職權、治校無能等不實言論（如原證

      9至原證12所載，下稱系爭言論），而依照一般客觀社會

      觀感，可認系爭言論內容足使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

      貶損，將造成上訴人日後遭受不必要之非議，嚴重毀損上

      訴人名譽，且極大程度減損上訴人長期累積之社會上信用

      ，並使其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難認系爭言論係單

      獨為了公共事務及高苑科大全體師生之利益，均已逾越言

      論自由之範疇，乃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得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

      損害及於報紙刊登本案判決書主文以回復上訴人名譽。

（三）請求判決：（一）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二）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

      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

      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

      主文各壹日。（四）第一項及第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給付500,00

      0元本息部分，於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收受起訴狀繕

      本前之遲延利息，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高苑科大答辯：參酌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第41條第1

      項及第3項之規定，學校法人原則上由「董事長」為對外

      之代表人，僅於「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

      決議」時，始例外由「校長」代表學校。又私立學校法雖

      未直接規定「解聘校長」之通知應以何人擔任代表人，惟

      基於被解聘者係校長，並非其他教職員，此時自應由董事

      長對外擔任學校法人之代表人，則董事會決議「解聘校長

      」，由董事長通知上訴人，程序當然合法。又上訴人於11

      1年4月28日遭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前之校長任期內，已有

      5件確實導致高苑科大發生損害之事實發生，最嚴重者為1

      10學年度之菲律賓籍外國學生招生缺失，而上述各項缺失

      ，除經教育部先後發函予以糾正外，嗣後更遭教育部列計

      為重大行政缺失，進而將高苑科大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暫

      不同意高苑科大於112學年度招收外籍生，致使高苑科大

      遭受重大不當損害。而依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

      ，「綜理校務」係以「校長」為代表人，故上訴人確有「

      綜理校務」之義務，對於上述重大缺失及重大損害，自應

      負起身為學校代表人即校長之責任，則董事會依校長選聘

      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將上訴人予以解聘，洵屬

      有理，依法有據。再者，高苑科大董事會向教育部報告「

      校長解聘」乙事，並非在於請求教育部核准，僅係為通知

      等語。

（二）陳光進、賴娟、陳詩其、賴秀鳳、廖運宏、黃秋香、龍雲

      華等人答辯：上訴人所提原證9至14之信函、新聞稿及報

      導，均非陳光進等人所製作，陳光進等人並未為侵害上訴

      人名譽權之行為。況系爭言論皆涉及學校財務管理出現問

      題，導致教育部介入輔導之爭議，由於上訴人自106年起

      擔任高苑科大校長，任職期間將近5年，而相關財務問題

      皆發生於其任內，難免引發對其行政管理作為的合理質疑

      。此類與學校營運、公共資源使用密切相關的議題，涉及

      社會大眾與師生權益，應視為公共關注事項，具備「可受

      公評」的性質，即便言詞較為苛薄，仍應屬憲法保障範圍

      。此外，在上訴人任職期間，學校財務吃緊，列名教育部

      專案輔導學校，新任董事就任後即需捐資協助發薪，據此

      批評上訴人未能妥善運用經費，雖未完全正確，但實難謂

      憑空捏造，是系爭言論難認已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侵害

      。縱使系爭言論有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然系爭言論發表

      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

      理相信言論內容為真實，自合於刑法第310條所定不罰之

      要件等語。　　　

（三）畢效銘、林哲弘、王妗濰、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

      建成等人答辯：原證9、10、12所示之系爭言論，內容多

      係以「董事會」名義出具，而非以被上訴人個人之名義為

      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容有疑義；至於原證11所

      示之系爭言論，亦非被上訴人個人對外接受採訪所發表之

      意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亦有疑義。退步言之，

      如認發布訊息之行為亦為董事個人之行為，然上訴人當時

      任職大學校長，綜理校務涉及公益事項，具有社會教育之

      影響力，當以最大容忍，接受董事會及社會大眾之檢視及

      監督，且其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確有財務狀況顯著惡

      化及遭教育部認定為專案輔導學校之事實，而系爭言論內

      容，關於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財務運作支出浮濫、將5.4

      億元校務基金揮霍、發薪不正常、學校被納專輔學校等意

      見表達，均係基於客觀事實表達治校無能、德不配位等意

      見，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難認被上訴人等

      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上訴人社會評價之主觀意圖及不法性

      ，不具違法性。縱使認定系爭言論具有違法性，應斟酌本

      案情形如有文字激盪澎湃之形容，容屬董事會監督之範疇

      ，尚難動搖上訴人之名譽，縱有影響亦屬輕微，且除由聯

      合報新聞網發布外，其餘言論發佈範圍有限，加以本件判

      決書公示於司法院查詢網頁已使一般人處於共見共聞之客

      觀狀態，應已足以回復其名譽，若仍不足回復名譽，刊登

      判決主文於聯合報一日容為適當之處分。又如公開澄清或

      其他適當處分已足以回復上訴人名譽，自不得再以名譽受

      損為由，請求以金錢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惟如法院仍認

      為有金錢賠償之情形，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實屬過高，應予

      酌減等語。　　　

（四）林秀英答辯：系爭言論上並無林秀英之署名，而高苑科大

      董事會對外行文或發表言論，僅須董事長陳光進簽章即得

      為之，系爭言論至多僅能證明「高苑科大董事會」有上訴

      人所主張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但卻無從證明林秀英有參與

      或同意發表系爭言論，亦即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秀

      英侵害上訴人名譽之行為，林秀英亦從未發表不實言論，

      自無構成侵權行為之可言。其次，上訴人身為高苑科大之

      校長，對於學校財務運作情況是否正常，攸關全體高苑科

      大師生受教權與工作權，自屬可受公評之事，且上訴人於

      106年至111年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學校之校務基金由

      610,098,132 元縮減至9,645,988 元，顯然學校之財產確

      遭消耗殆盡，方致被上訴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

      幫助學校發放教師薪資，則上訴人未樽節開支致學校財務

      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謂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所稱之

      系爭言論，屬於對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應受言論自由之

      保障，且系爭言論之內容難謂與事實不符。再者，憲法法

      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業已闡明，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

      段所謂「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

      之情形，惟上訴人起訴之聲明仍以陳光進等人登報道歉作

      為其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顯已違反上開憲法法庭所闡釋

      之意旨，難謂可採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一

    ）原判決廢棄。（二）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0

    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陳光進等15

    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全國版半

    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文各壹日

    。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3月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本屆任期自109

      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

（二）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7月26日以苑科大董字第11107260

      01號函檢附111年4月28日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第三度向教育部陳報已通過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

      教育部以111年8月9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3998函覆，原則

      同意。

（三）高苑科大董事會以111年8月10日苑科大董字第1110810004

      號函，通知上訴人即刻解除其之高苑科大校長職務。

（四）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董事，並由陳光進

      擔任董事長。　　

六、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苑科大解聘為不合法，應給付薪資

      1,349,938元，有無理由？

　 1、按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7人至21人，並置董事長1人，

      由董事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私立學校法第

      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私立學校置校長1人，由學校法

      人遴選符合法律規定之資格者，依各該法律規定聘任之。

      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

      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並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學校

      。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1項、3項定有明文。又本校校長之

      產生由本校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2至3人，送請董事

      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

      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高苑科大組織規

      程第三章以下亦訂有明文（原審卷一第39頁）。又按校長

      在任期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解聘。一、提出

      書面辭職文件。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致學校遭受不當

      之損害。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四、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邀請

      相關人員或當事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經董事會決議，

      先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再提董事會討論，高苑科技大學校

      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訂有明文。

　 2、經查，高苑科大之校長係由董事會負責聘任、解聘，本件

      上訴人經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董事會會議為解

      聘校長決議，再由董事長擔任學校法人對外之代表人，通

      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決議結果，合於前揭私立學校法及校

      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之規定，程序應屬合法，合先說明。另

      選任及解任之決定，既屬高苑科大董事會之權責，則解聘

      校長之行為，即非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應可認定。又教

      育部於111年8月9日函覆關於高苑科大依其董事會權責解

      聘校長案件，僅屬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而為知悉之

      意，並非對解聘校長之請求有所准駁等情，有教育部以11

      2年11月24日臺教技㈡字第1120114861號函在卷可佐（原審

      卷二第197頁），足認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為解聘上訴人

      之決議，並無上訴人主張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

      爭議，亦可認定。

　 3、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第11屆第4次董

      事會會議，以上訴人因107年度印尼學生學雜費補助、進

      修部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短收、場地租借未經董

      事會同意及離職教師占用校舍等事由，認上訴人有故意或

      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事由，依據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

      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等情，有上開

      董事會議紀錄資料可佐（原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而董

      事會開會審議前已有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上訴人則於會

      前提出關於上開議案事由的說明，此有高苑科大111年4月

      27日苑科大秘字第1110212193號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二第

      222至226頁），上訴人就上開函文說明內容亦自承係由其

      交辦熟悉相關事件之職員進行調查後，逐步會簽層轉至上

      訴人確認簽核（見原審卷二第364、368頁），足見上開說

      明之內容確經上訴人確認無誤。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

      及上訴人說明之內容，上訴人確已自承經會計主任於簽呈

      建議不予補助已退學印尼籍學生後仍批示核准全額支付、

      因車輛場地維護費短差金額與柯雅琪成立和解契約、未經

      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

      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實。

　 4、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並無董事會所指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

      權益受損之情事，然查：

　　⑴高苑科大為鼓勵印尼籍學生來就學，故同意補助學生來台

      機票及申請就學簽證等相關費用，由校方憑學生機票、簽

      證等相關收據辦理補助支付，然研發處於107年9月28日請

      款時，經人事主任林引玉提醒有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

      補助，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情，有支出憑據

      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03頁）。證人即時任會計主任林引

      玉到庭證稱：當時研發處簽呈（原審卷二第227至228頁）

      的金額是先將預算扣下來讓他們可以執行，但送出來核銷

      時才會有名冊，我們才知道有這麼多退學生，我有問承辦

      人員為何有這麼多退學生，因為我認為這些退學生已經不

      在學校就讀，為何還要付這些費用，因為有疑問，所以我

      有去問承辦人員，但承辦人員並未答覆我原因，只跟我說

      研發長已經跟校長他們都談好了，但他們是誰我不清楚，

      我跟承辦人講，我必須寫下我的意見，請你們送校長核可

      後再依程序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7至448頁）。而依

      107年9月28日會計憑證上記載（見原審卷二第203頁），

      人事主任林引玉確有於憑證上記載「107/9/28經查學籍系

      統計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陳鈞長核示辦理後續

      撥款事宜」後，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語。則

      上訴人決定印尼學生來臺就學事務費用補助事由，就已退

      學之學生是否仍有由高苑科大補助付款之必要，在人事主

      任建議扣除不予補助後，仍未加以查證、釐清，即逕予批

      准全額支付，上開未扣除金額並經教育部以110年3月11日

      臺教會（二）字第109171671號函要求高苑科大應積極辦

      理向相關人員追繳不當領取及溢領款項（見原審卷二第20

      1至202頁），自有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

　　⑵進修部於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係由訴外人即學務

      處進修服務組訓輔專案人員柯雅琪負責收取，部分款項並

      未全數繳交於學校出納組，致有短差512,850元，經會計

      師查核帳列應收款項，然柯雅琪於110年9月16日與高苑科

      大簽立和解書，由柯雅琪按月償還1,000元至153年2月止

      等情，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偵字第14856號背信

      案卷證在卷可參。又證人即時任人事主任衛芷言到庭證稱

      ：董事會前的調查會議中，由稽核鍾淑琴確定短少金額為

      512,850元，校長告知我會計室要求他盡快處理，所以我

      們就把柯雅琪跟另外一位李克強找來校長室，後來校長在

      他的辦公室內關門與這兩位人員談，細節我不清楚，但是

      之後校長談完告訴我，因為柯雅琪承擔的責任比較大，校

      長勸柯雅琪分期將金額還給學校，請我跟柯雅琪協商分期

      還款並成立和解契約的準備；因為柯雅琪似乎因為本事件

      辭職離開學校，我就跟她約在校外談分期付款及和解細節

      ，當時她沒有工作，自己提出每月還款大約1,000元的規

      劃，我認為金額太低，勸她多還，她說她如果找到工作後

      會考慮；我有向校長報告柯雅琪表示每月僅還款1,000元

      金額較低的部分，校長大概說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在辦公

      室內勸說她要扛責任，柯雅琪才非常困難表示願意還款，

      但她沒什麼錢，校長是說學校欠款已經列入應收帳款有趕

      快追討的急迫性，故她願意還、能夠還，並簽字同意和解

      契約，對學校目前這筆帳來講是能夠盡快解決的方式。於

      是我第3次就將文字打字印出給她看，她現場就簽名，她

      簽完後我就將文件交給秘書室，由秘書室去交給校長，由

      校長判斷是否同意或要如何後續處理，後續為何沒有用印

      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5頁）。審酌縱令考

      量責任釐清困難、訴訟時程延宕及柯雅琪清償能力不佳等

      情狀，與柯雅琪和解時應有所退讓，然因高苑科大自106

      學年度起至108學年度止，收支營運結果已連續3年皆為短

      絀，上訴人就上開事項未同意全額支付，將增加高苑科大

      之財務負擔，在承辦人員告知和解金額過低時，仍同意以

      每月1,000元之方式和解，不惟每期還款金額過低，還款

      期限尚長達42餘年，將令學校債權延宕40年始得獲全數清

      償，上開和解條件確屬不合情理。上開和解條件亦經教育

      部查明列計為缺失，並以111年7月21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0070196號函文要求高苑科大檢討改善，並記載：「…

      貴校明知40年始完成歸墊不合情理，惟仍簽訂損及學校權

      益和解書之作為，請檢討後擬定具體可執行之措施，並依

      本部111年6月29日臺教技（二）字第1112302040號函意旨

      ，由校長先予補足」等語。是上訴人上開同意和解條件之

      行為，難謂對於學校財務無影響而不符解聘辦法第7條第1

      項第3款規定。

　　⑶高苑科大董事會另以上訴人未經核准即出租6間宿舍給華邦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有4名

      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2項事由作為解聘之事由。而

      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經上訴人確認無誤之說明內容，

      上訴人對於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

      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由並不爭執（見原

      審卷二第224至226頁），堪認與事實相符，上訴人主張高

      苑科大就上開解聘事由並未舉證證明事實存在云云，為不

      足採。而按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

      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

      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立學校法第49

      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係將宿舍借用予華邦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並收取清潔維護費，並非出租宿舍等語

      。然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僅借用6間宿舍3個月，卻須支

      出高達12萬2,700元之對價，確有以「清潔維護費」名義

      規避上開法律規定，而脫免董事會及主管機關監督之嫌疑

      ，且陷學校財務有遭認定不合法之虞，應可認定有過失之

      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至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之情事

      ，因上訴人身為校長，負責校務之經營、管理，對於上開

      占用行為自應積極、妥適處理，然上訴人擔任校長多年，

      均未能及時、妥適處理，亦可認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

      益受損。

　　⑷此外，高苑科大董事會以上開事由為由，於111年4月28日

      決議解聘上訴人後，經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教育部亦再

      要求高苑科大董事會確實補正正當法律程序並提出調查證

      據，復經教育部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提出之事證查核認定屬

      實後，分別以111年6月9日臺教技（四）字第1110052968

      號函及111年7月21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0196號函糾正，

      並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所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表示同意，亦

      有上開教育部函文可佐，亦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

      之決議確實符合上開規定。是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董事會

      解聘上訴人不合法等語，於法尚非有據。

　 5、綜上，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之校長聘任契約，自解聘決議

      通知送達上訴人即生效力，兩造間之聘僱契約終止，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

      止之薪資共計1,349,938元，即無理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人發表系爭言論行為，共同

      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人格權受侵害時

      ，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且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2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

      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

      上所受之價值判斷，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妨

      害名譽罪相同，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

      ，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又按

      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

      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

      展，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發生衝突時，

      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

      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

      規定，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

      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

      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

      般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

      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言

      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二者本未盡相同，前者具

      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

      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固仍受憲

      法之保障。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

      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

      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

      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

      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

      ，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事實

      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

      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

      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

      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

      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

      他人名譽，而行為人又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仍應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發布之系爭言論，不

      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等語，並提出111年5月4日致全校

      教職員同仁的一封信、111年5月31日及111年6月1日高苑

      科大董事會新聞稿、111年5月31日聯合新聞網之內容（即

      原證9至12，見原審卷一第51至58頁）。然關於高苑科大

      董事會方面之內容，雖有「董事會聽聞學校校長持續對董

      事會污衊造謠」、「將5.4億校務基金揮霍殆盡」、「種

      種事實證明趙校長已德不配位」、「不會是趙校長的提款

      機」、「被趙校長透過記者會勒索捐資」等文字，然以上

      開文件之全文以觀，均係就董事會於111年3月起上任後，

      發現高苑科大財務運作不完善，致高苑科大需受教育部專

      案輔導所衍生之爭議，上開文字敘述僅佔極少數之內容，

      而上訴人自106年即開始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09年乃第

      二度經董事會選聘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11年已將近5年

      ，而上訴人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確有前揭致高苑科大

      權益受損之情事，上訴人與董事會復因校務經營與董事捐

      資迭生爭執且互相透過媒體攻訐，則就上訴人對於高苑科

      大之校務及財務運作情形為何，確實攸關全體高苑科大師

      生之權益及高苑科大本身之去留，應為涉及公眾利益有關

      之事件，核屬「可受公評之事」，依前揭說明，縱該等有

      關意見陳述之言論過於尖酸刻薄，仍受憲法之保障。且上

      訴人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校務基金不敷使用，又積欠

      教職員薪資，經主管機關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名單，

      陳光進等15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高苑科

      大學校發放教師薪資，並經教育部限期捐資，益徵陳光進

      等人陳述上訴人未樽節校務基金之開支等事實，致高苑科

      大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認係屬故意虛構事實，且

      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上開「污衊造謠」、「揮霍殆盡

      」、「德不配位」、「提款機」、「勒索捐資」等意見表

      達，均係基於上開事實所為意見表達，容屬善意發表適當

      評論之意見表達。是以，系爭言論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

      上訴人主張系爭言論侵害上訴人名譽，尚非可採。

　 3、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光進等15人以系爭言論共同侵害上訴

      人名譽權，並無理由，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

      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及遲延利息，並於報紙刊登本

      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高苑科大應給

    付薪資1,349,938元本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本息，並於報紙

    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26號

上  訴  人  趙必孝  

訴訟代理人  駱怡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元晴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維哲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原名高苑科技大

            學）    

法定代理人  陳天惠  

訴訟代理人  林育如律師

            黃郁婷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光進  

            賴娟    

            陳詩其  

            黃秋香  

            龍雲華  

            賴秀鳳  

            廖運宏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王仕為律師

複 代理 人  彭立賢律師

被 上訴 人  畢效銘  

            林哲弘  

            王妗濰  

            陳蓬萱  

            江彥霆  

            柯慶宗  

            林建成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信泰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秀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林秀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前為被上訴人高苑科技大學（於民國113年2月1日起更名為台鋼學校財團法人台鋼科技大學，下稱高苑科大）校長，原定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詎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之第11屆第4次會議中，依據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規定作成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並請求教育部給予「核准」之決定。教育部遂於111年8月9日以臺教技（二）字第1110073998函，作成「自本部核准日起生效一案，本部原則同意」之決定（下稱系爭處分）。惟高苑科大董事會僅為高苑科大之內部機關，並無對外為合法意思表示之能力，故高苑科大在不具備法定解聘事由下，單方面僅依據私立學校法第32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由董事會以法定出席與決議比例作成解聘校長決議，則高苑科大董事會以其名義所為之行為，自不能認為合法，應屬無效之法律行為；另教育部於法無明文授權下，竟立於行使公權力之地位，對於系爭決議作成系爭處分，已因無法律依據而違法。從而，系爭決議及系爭處分既有無效及違法之情形，自不生解除上訴人高苑科大校長職務之法律效果，且上訴人並無高苑科大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下稱校長選聘辦法）第7條所列之行為，高苑科大董事會依該規定解聘上訴人並非合法，因此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就校長職務之聘任關係至112年2月28日之前仍存在，則高苑科大仍應支給上訴人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之薪資共計新台幣（下同）1,349,938元。

（二）另被上訴人陳光進、畢效銘、陳詩其、黃秋香、龍雲華、賴娟、賴秀鳳、廖運宏、林哲弘、王妗濰、林秀英、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下稱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成員，先後於111年5月4日、111年5月31日、111年6月1日，以高苑科大董事會名義，分別透過發表公開信、新聞稿或將之提供新聞記者、新聞網站撰寫報導等使得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發布指涉上訴人瀆職、濫用校長職權、治校無能等不實言論（如原證9至原證12所載，下稱系爭言論），而依照一般客觀社會觀感，可認系爭言論內容足使上訴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將造成上訴人日後遭受不必要之非議，嚴重毀損上訴人名譽，且極大程度減損上訴人長期累積之社會上信用，並使其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難認系爭言論係單獨為了公共事務及高苑科大全體師生之利益，均已逾越言論自由之範疇，乃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及於報紙刊登本案判決書主文以回復上訴人名譽。

（三）請求判決：（一）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文各壹日。（四）第一項及第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請求陳光進等15人連帶給付500,000元本息部分，於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收受起訴狀繕本前之遲延利息，未據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述）。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高苑科大答辯：參酌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學校法人原則上由「董事長」為對外之代表人，僅於「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時，始例外由「校長」代表學校。又私立學校法雖未直接規定「解聘校長」之通知應以何人擔任代表人，惟基於被解聘者係校長，並非其他教職員，此時自應由董事長對外擔任學校法人之代表人，則董事會決議「解聘校長」，由董事長通知上訴人，程序當然合法。又上訴人於111年4月28日遭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前之校長任期內，已有5件確實導致高苑科大發生損害之事實發生，最嚴重者為110學年度之菲律賓籍外國學生招生缺失，而上述各項缺失，除經教育部先後發函予以糾正外，嗣後更遭教育部列計為重大行政缺失，進而將高苑科大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暫不同意高苑科大於112學年度招收外籍生，致使高苑科大遭受重大不當損害。而依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綜理校務」係以「校長」為代表人，故上訴人確有「綜理校務」之義務，對於上述重大缺失及重大損害，自應負起身為學校代表人即校長之責任，則董事會依校長選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將上訴人予以解聘，洵屬有理，依法有據。再者，高苑科大董事會向教育部報告「校長解聘」乙事，並非在於請求教育部核准，僅係為通知等語。

（二）陳光進、賴娟、陳詩其、賴秀鳳、廖運宏、黃秋香、龍雲華等人答辯：上訴人所提原證9至14之信函、新聞稿及報導，均非陳光進等人所製作，陳光進等人並未為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之行為。況系爭言論皆涉及學校財務管理出現問題，導致教育部介入輔導之爭議，由於上訴人自106年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任職期間將近5年，而相關財務問題皆發生於其任內，難免引發對其行政管理作為的合理質疑。此類與學校營運、公共資源使用密切相關的議題，涉及社會大眾與師生權益，應視為公共關注事項，具備「可受公評」的性質，即便言詞較為苛薄，仍應屬憲法保障範圍。此外，在上訴人任職期間，學校財務吃緊，列名教育部專案輔導學校，新任董事就任後即需捐資協助發薪，據此批評上訴人未能妥善運用經費，雖未完全正確，但實難謂憑空捏造，是系爭言論難認已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侵害。縱使系爭言論有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然系爭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言論內容為真實，自合於刑法第310條所定不罰之要件等語。　　　

（三）畢效銘、林哲弘、王妗濰、陳蓬萱、江彥霆、柯慶宗、林建成等人答辯：原證9、10、12所示之系爭言論，內容多係以「董事會」名義出具，而非以被上訴人個人之名義為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容有疑義；至於原證11所示之系爭言論，亦非被上訴人個人對外接受採訪所發表之意見，能否謂被上訴人個人之行為亦有疑義。退步言之，如認發布訊息之行為亦為董事個人之行為，然上訴人當時任職大學校長，綜理校務涉及公益事項，具有社會教育之影響力，當以最大容忍，接受董事會及社會大眾之檢視及監督，且其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確有財務狀況顯著惡化及遭教育部認定為專案輔導學校之事實，而系爭言論內容，關於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財務運作支出浮濫、將5.4億元校務基金揮霍、發薪不正常、學校被納專輔學校等意見表達，均係基於客觀事實表達治校無能、德不配位等意見，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難認被上訴人等有何故意或過失貶損上訴人社會評價之主觀意圖及不法性，不具違法性。縱使認定系爭言論具有違法性，應斟酌本案情形如有文字激盪澎湃之形容，容屬董事會監督之範疇，尚難動搖上訴人之名譽，縱有影響亦屬輕微，且除由聯合報新聞網發布外，其餘言論發佈範圍有限，加以本件判決書公示於司法院查詢網頁已使一般人處於共見共聞之客觀狀態，應已足以回復其名譽，若仍不足回復名譽，刊登判決主文於聯合報一日容為適當之處分。又如公開澄清或其他適當處分已足以回復上訴人名譽，自不得再以名譽受損為由，請求以金錢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惟如法院仍認為有金錢賠償之情形，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實屬過高，應予酌減等語。　　　

（四）林秀英答辯：系爭言論上並無林秀英之署名，而高苑科大董事會對外行文或發表言論，僅須董事長陳光進簽章即得為之，系爭言論至多僅能證明「高苑科大董事會」有上訴人所主張侵害名譽權之行為，但卻無從證明林秀英有參與或同意發表系爭言論，亦即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林秀英侵害上訴人名譽之行為，林秀英亦從未發表不實言論，自無構成侵權行為之可言。其次，上訴人身為高苑科大之校長，對於學校財務運作情況是否正常，攸關全體高苑科大師生受教權與工作權，自屬可受公評之事，且上訴人於106年至111年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學校之校務基金由610,098,132 元縮減至9,645,988 元，顯然學校之財產確遭消耗殆盡，方致被上訴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學校發放教師薪資，則上訴人未樽節開支致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謂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所稱之系爭言論，屬於對可受公評之事為評論，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且系爭言論之內容難謂與事實不符。再者，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業已闡明，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謂「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惟上訴人起訴之聲明仍以陳光進等人登報道歉作為其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顯已違反上開憲法法庭所闡釋之意旨，難謂可採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高苑科大應給付上訴人1,349,9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0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陳光進等15人中最後一位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四）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在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全國版半版面，刊登判決書有關侵害上訴人名譽權部分之主文各壹日。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協商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上訴人自106年3月起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本屆任期自109年3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

（二）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7月26日以苑科大董字第1110726001號函檢附111年4月28日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紀錄，第三度向教育部陳報已通過解聘上訴人校長職務之決議。教育部以111年8月9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3998函覆，原則同意。

（三）高苑科大董事會以111年8月10日苑科大董字第1110810004號函，通知上訴人即刻解除其之高苑科大校長職務。

（四）陳光進等15人為高苑科大第11屆董事會董事，並由陳光進擔任董事長。　　

六、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高苑科大解聘為不合法，應給付薪資1,349,938元，有無理由？

　 1、按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7人至21人，並置董事長1人，由董事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私立學校置校長1人，由學校法人遴選符合法律規定之資格者，依各該法律規定聘任之。校長依法令及學校章則綜理校務，執行學校法人董事會之決議，受其監督、考核，並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學校。私立學校法第41條第1項、3項定有明文。又本校校長之產生由本校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2至3人，送請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校長之去職依私立學校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規定辦理，高苑科大組織規程第三章以下亦訂有明文（原審卷一第39頁）。又按校長在任期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解聘。一、提出書面辭職文件。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致學校遭受不當之損害。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四、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當事人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經董事會決議，先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再提董事會討論，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訂有明文。

　 2、經查，高苑科大之校長係由董事會負責聘任、解聘，本件上訴人經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董事會會議為解聘校長決議，再由董事長擔任學校法人對外之代表人，通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決議結果，合於前揭私立學校法及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之規定，程序應屬合法，合先說明。另選任及解任之決定，既屬高苑科大董事會之權責，則解聘校長之行為，即非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應可認定。又教育部於111年8月9日函覆關於高苑科大依其董事會權責解聘校長案件，僅屬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而為知悉之意，並非對解聘校長之請求有所准駁等情，有教育部以112年11月24日臺教技㈡字第1120114861號函在卷可佐（原審卷二第197頁），足認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並無上訴人主張教育部所為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爭議，亦可認定。

　 3、本件高苑科大董事會於111年4月28日召開第11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以上訴人因107年度印尼學生學雜費補助、進修部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短收、場地租借未經董事會同意及離職教師占用校舍等事由，認上訴人有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事由，依據高苑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資料可佐（原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而董事會開會審議前已有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上訴人則於會前提出關於上開議案事由的說明，此有高苑科大111年4月27日苑科大秘字第1110212193號函文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22至226頁），上訴人就上開函文說明內容亦自承係由其交辦熟悉相關事件之職員進行調查後，逐步會簽層轉至上訴人確認簽核（見原審卷二第364、368頁），足見上開說明之內容確經上訴人確認無誤。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上訴人說明之內容，上訴人確已自承經會計主任於簽呈建議不予補助已退學印尼籍學生後仍批示核准全額支付、因車輛場地維護費短差金額與柯雅琪成立和解契約、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實。

　 4、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並無董事會所指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然查：

　　⑴高苑科大為鼓勵印尼籍學生來就學，故同意補助學生來台機票及申請就學簽證等相關費用，由校方憑學生機票、簽證等相關收據辦理補助支付，然研發處於107年9月28日請款時，經人事主任林引玉提醒有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情，有支出憑據可佐（見原審卷二第203頁）。證人即時任會計主任林引玉到庭證稱：當時研發處簽呈（原審卷二第227至228頁）的金額是先將預算扣下來讓他們可以執行，但送出來核銷時才會有名冊，我們才知道有這麼多退學生，我有問承辦人員為何有這麼多退學生，因為我認為這些退學生已經不在學校就讀，為何還要付這些費用，因為有疑問，所以我有去問承辦人員，但承辦人員並未答覆我原因，只跟我說研發長已經跟校長他們都談好了，但他們是誰我不清楚，我跟承辦人講，我必須寫下我的意見，請你們送校長核可後再依程序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7至448頁）。而依107年9月28日會計憑證上記載（見原審卷二第203頁），人事主任林引玉確有於憑證上記載「107/9/28經查學籍系統計26位退學，建議扣除不予補助，陳鈞長核示辦理後續撥款事宜」後，上訴人仍批示「准予全額支付」等語。則上訴人決定印尼學生來臺就學事務費用補助事由，就已退學之學生是否仍有由高苑科大補助付款之必要，在人事主任建議扣除不予補助後，仍未加以查證、釐清，即逕予批准全額支付，上開未扣除金額並經教育部以110年3月11日臺教會（二）字第109171671號函要求高苑科大應積極辦理向相關人員追繳不當領取及溢領款項（見原審卷二第201至202頁），自有過失致學校權益受損之情事。

　　⑵進修部於107年至108年車輛場地維護費係由訴外人即學務處進修服務組訓輔專案人員柯雅琪負責收取，部分款項並未全數繳交於學校出納組，致有短差512,850元，經會計師查核帳列應收款項，然柯雅琪於110年9月16日與高苑科大簽立和解書，由柯雅琪按月償還1,000元至153年2月止等情，此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偵字第14856號背信案卷證在卷可參。又證人即時任人事主任衛芷言到庭證稱：董事會前的調查會議中，由稽核鍾淑琴確定短少金額為512,850元，校長告知我會計室要求他盡快處理，所以我們就把柯雅琪跟另外一位李克強找來校長室，後來校長在他的辦公室內關門與這兩位人員談，細節我不清楚，但是之後校長談完告訴我，因為柯雅琪承擔的責任比較大，校長勸柯雅琪分期將金額還給學校，請我跟柯雅琪協商分期還款並成立和解契約的準備；因為柯雅琪似乎因為本事件辭職離開學校，我就跟她約在校外談分期付款及和解細節，當時她沒有工作，自己提出每月還款大約1,000元的規劃，我認為金額太低，勸她多還，她說她如果找到工作後會考慮；我有向校長報告柯雅琪表示每月僅還款1,000元金額較低的部分，校長大概說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在辦公室內勸說她要扛責任，柯雅琪才非常困難表示願意還款，但她沒什麼錢，校長是說學校欠款已經列入應收帳款有趕快追討的急迫性，故她願意還、能夠還，並簽字同意和解契約，對學校目前這筆帳來講是能夠盡快解決的方式。於是我第3次就將文字打字印出給她看，她現場就簽名，她簽完後我就將文件交給秘書室，由秘書室去交給校長，由校長判斷是否同意或要如何後續處理，後續為何沒有用印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5頁）。審酌縱令考量責任釐清困難、訴訟時程延宕及柯雅琪清償能力不佳等情狀，與柯雅琪和解時應有所退讓，然因高苑科大自106學年度起至108學年度止，收支營運結果已連續3年皆為短絀，上訴人就上開事項未同意全額支付，將增加高苑科大之財務負擔，在承辦人員告知和解金額過低時，仍同意以每月1,000元之方式和解，不惟每期還款金額過低，還款期限尚長達42餘年，將令學校債權延宕40年始得獲全數清償，上開和解條件確屬不合情理。上開和解條件亦經教育部查明列計為缺失，並以111年7月21日臺教技（二）字第1110070196號函文要求高苑科大檢討改善，並記載：「…貴校明知40年始完成歸墊不合情理，惟仍簽訂損及學校權益和解書之作為，請檢討後擬定具體可執行之措施，並依本部111年6月29日臺教技（二）字第1112302040號函意旨，由校長先予補足」等語。是上訴人上開同意和解條件之行為，難謂對於學校財務無影響而不符解聘辦法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

　　⑶高苑科大董事會另以上訴人未經核准即出租6間宿舍給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有4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2項事由作為解聘之事由。而經對照上開董事會議案及經上訴人確認無誤之說明內容，上訴人對於未經核准即提供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6間宿舍、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等客觀事由並不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24至226頁），堪認與事實相符，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就上開解聘事由並未舉證證明事實存在云云，為不足採。而按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私立學校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係將宿舍借用予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並收取清潔維護費，並非出租宿舍等語。然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僅借用6間宿舍3個月，卻須支出高達12萬2,700元之對價，確有以「清潔維護費」名義規避上開法律規定，而脫免董事會及主管機關監督之嫌疑，且陷學校財務有遭認定不合法之虞，應可認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至離退教師違法占用研究室之情事，因上訴人身為校長，負責校務之經營、管理，對於上開占用行為自應積極、妥適處理，然上訴人擔任校長多年，均未能及時、妥適處理，亦可認定有過失之行為致學校權益受損。

　　⑷此外，高苑科大董事會以上開事由為由，於111年4月28日決議解聘上訴人後，經陳報主管機關教育部，教育部亦再要求高苑科大董事會確實補正正當法律程序並提出調查證據，復經教育部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提出之事證查核認定屬實後，分別以111年6月9日臺教技（四）字第1110052968號函及111年7月21日臺教技㈡字第1110070196號函糾正，並對高苑科大董事會所為解聘上訴人之決議表示同意，亦有上開教育部函文可佐，亦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之決議確實符合上開規定。是上訴人主張高苑科大董事會解聘上訴人不合法等語，於法尚非有據。

　 5、綜上，上訴人與高苑科大間之校長聘任契約，自解聘決議通知送達上訴人即生效力，兩造間之聘僱契約終止，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8月10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之薪資共計1,349,938元，即無理由。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人發表系爭言論行為，共同侵害上訴人名譽權有無理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且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妨害名譽罪相同，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又按言論自由旨在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名譽則在維護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二者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二者發生衝突時，對於行為人之刑事責任，現行法制之調和機制係建立在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及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所創設合理查證義務的憲法基準之上，至於行為人之民事責任，民法並未規定如何調和名譽保護及言論自由，固仍應適用侵權行為一般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創設之合理查證義務外，上述刑法阻卻違法規定，亦應得類推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二者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固仍受憲法之保障。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之問題，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於此情形，縱令所述事實係出於其疑慮或推論，亦難謂有阻卻違法之事由，並應就其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又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發布之系爭言論，不法侵害上訴人之名譽權等語，並提出111年5月4日致全校教職員同仁的一封信、111年5月31日及111年6月1日高苑科大董事會新聞稿、111年5月31日聯合新聞網之內容（即原證9至12，見原審卷一第51至58頁）。然關於高苑科大董事會方面之內容，雖有「董事會聽聞學校校長持續對董事會污衊造謠」、「將5.4億校務基金揮霍殆盡」、「種種事實證明趙校長已德不配位」、「不會是趙校長的提款機」、「被趙校長透過記者會勒索捐資」等文字，然以上開文件之全文以觀，均係就董事會於111年3月起上任後，發現高苑科大財務運作不完善，致高苑科大需受教育部專案輔導所衍生之爭議，上開文字敘述僅佔極少數之內容，而上訴人自106年即開始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09年乃第二度經董事會選聘擔任高苑科大校長，至111年已將近5年，而上訴人擔任高苑科大校長期間，確有前揭致高苑科大權益受損之情事，上訴人與董事會復因校務經營與董事捐資迭生爭執且互相透過媒體攻訐，則就上訴人對於高苑科大之校務及財務運作情形為何，確實攸關全體高苑科大師生之權益及高苑科大本身之去留，應為涉及公眾利益有關之事件，核屬「可受公評之事」，依前揭說明，縱該等有關意見陳述之言論過於尖酸刻薄，仍受憲法之保障。且上訴人任職校長期間，高苑科大校務基金不敷使用，又積欠教職員薪資，經主管機關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名單，陳光進等15人甫就任高苑科大董事，即須捐款幫助高苑科大學校發放教師薪資，並經教育部限期捐資，益徵陳光進等人陳述上訴人未樽節校務基金之開支等事實，致高苑科大學校財務狀況不佳之情況，難認係屬故意虛構事實，且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上開「污衊造謠」、「揮霍殆盡」、「德不配位」、「提款機」、「勒索捐資」等意見表達，均係基於上開事實所為意見表達，容屬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之意見表達。是以，系爭言論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上訴人主張系爭言論侵害上訴人名譽，尚非可採。

　 3、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光進等15人以系爭言論共同侵害上訴人名譽權，並無理由，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及遲延利息，並於報紙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高苑科大應給付薪資1,349,938元本息，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陳光進等15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50萬元本息，並於報紙刊登本件關於侵害名譽權主文，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泰錄

　　　　　　　　　　　　　　　　　　法　官　王　琁

　　　　　　　　　　　　　　　　　　法　官　高瑞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呂姿儀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